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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2001），经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授权，深圳市

宝安 402-04&05&06&07 号片区[大浪中心地区]法定图则（以下简称本图则）经法定

图则委员会二〇一二年第 13 次会议审批通过，现予以公布。 

本图则包括文本及图表两部分。 

 

 

 

 

（1）文本：是指按法定程序批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划控制条文及说明。 

（2）图表：是指按法定程序批准并由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委员签署生效的具有

法律效力的规划图及附表。 

 

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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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本图则适用范围（以下简称本片区）为：布龙公路、机荷高速、大浪南

路、华观大道所围合的区域，总用地面积 590.83 公顷。 

1.2 制定本图则的主要规划依据是：《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深

圳市中部综合组团分区规划（2005-2020）》和其它经批准的相关专项规

划等。 

1.3 制定本图则遵循的总体原则是：区域协调与整体性原则；高起点、高标

准原则；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的引导原则；刚性与弹性并重原则；保留、

改造与整治相结合的原则；生态宜居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1.4 本片区内的土地使用及开发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图则的有关规定。本图

则未包括的内容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的有关法律、法规等规范

性法律文件相关条文的规定。 

1.5 本图则涉及的所有技术指标（其中特别注明者除外）均依据《深圳市城

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04 版）（以下简称《深标》）确定。 

1.6 在本片区内编制详细蓝图、城市设计或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均应以本图

则的要求为依据进行。 

1.7 本图则由市规划委员会负责解释；若需修改，必须符合《深圳市城市规

划条例》（2001）第二十七、二十八条的规定。 

1.8 本图则自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委员签发之日起施行。即日起，该片区原有

图则（包括控制性详细规划）自行废止。 

2 目标与定位 

2.1 本片区的发展目标是：结合旧城改造，整合现有用地，优化产业空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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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结构，完善设施配套，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功能完善、环境优美、具

有现代气息的和谐新区。 

2.2 本片区的主导功能是：大浪地区公共服务中心，集商贸服务、休闲娱乐、

生活居住、先进工业于一体的综合功能片区。 

2.3 本片区的发展策略是：结合城市更新单元重点完善地区功能结构，配置

本片及周边片区紧缺的综合医院、学校及公园等大中型公共设施；结合

轨道站点以及重点道路布局商业服务设施，提升片区公共服务职能；保

留现状建成片区，立足完善路网体系，完善社区基础型公共设施。 

3 用地性质 

3.1 本片区规划用地性质主要包括：居住用地（R）、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C）、

工业用地（M）、政府社团用地（GIC）、道路广场用地（S）、绿地（G）、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U）、特殊用地（D）、水域和其他非城市建设用地（E）

等，详见本图则“图表”的规定。 

3.2 本图则所确定的用地性质是对未来土地使用的控制与引导，现状已建的

合法建筑与本图则规定的用地性质不符的，可继续保持其原有的使用功

能；如需改造或重建，须按本图则规定进行。 

3.3 本图则所确定的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市政设施，若安排在土地使用权已

出让的地块内，相关管理部门可根据有关法规的规定，在有需要的时候

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 

3.4 本图则所确定的地块界线，在下阶段规划设计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地

块进行合并或细分。 

3.5 本图则对地块用地性质的安排分为两类：一类是指“规划确定的用地性

质”；二类是指“经规划国土主管部门批准后可变更的用地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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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本图则所确定的用地性质为地块的主导用地性质，可按相关规定兼容部

分指定的其它用地性质。 

3.7 本图则规定的发展备用地需确定具体用地性质时，须编制规划并按相关

程序报批。 

4 开发强度 

4.1 本片区建设规模总量约为 743.56 万平方米（不包括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

基础设施）。 

4.2 本片区内各地块土地开发强度上限详见本图则“图表”的规定。为集约

利用土地，本片区内工业及仓储用地的开发强度须同时满足相关规定的

容积率下限指标要求；居住及商业等用地的开发强度不应少于本图则“图

表”确定的开发强度的 90%。 

4.3 本图则执行过程中，地块开发强度的确定须同时满足工程地质安全建设

等相关规定。 

4.4 本图则中确定的地块用地面积，因地块合并、细分或调整发生变化时，

应保持地块总建筑面积及配套设施规模不变，并对地块容积率作相应调

整。 

4.5 本图则中对规划确定的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市政设施的容积率不予规

定，其开发强度按照国家、省、市相关规定和技术规范确定。 

4.6 “现状保留”的工业用地在符合政府相关政策前提下进行产业升级转型，

其容积率上限宜按照《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执行。 

5 配套设施 

5.1 本片区内的配套设施包括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市政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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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本图则中配套设施依据上层次规划、片区开发强度及人口规模综合确定，

不得减少数量或压缩规模，当实际开发建设的总量超过规划总量一定限

度，对本片区配套设施造成较大影响时，应对本图则进行必要检讨。 

5.3 本图则确定的配套设施，在满足相关规范下，可适当增加建设规模以扩

大容量；在有利于配套设施近期实施等条件下，可对其具体用地范围及

布局进行合理的微调。 

5.4 本片区居住人口：现状约 10 万人（截止到 2005 年总人口），规划约 8.2

万人。 

5.5 本片区配套设施设置详见本文本“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表 5.5）。 

表 5.5：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序 

号 

设施

类别 
项目名称 

数 量 所在地块号 

备 注 总  

量 

规划

增加 
现状保留 规  划 

1 
教育

设施 

幼儿园 5 3 07-04、18-02 
04-01、11-08、

17-07 

04-01、11-08、

17-07按18班设置 

九年一贯制学

校 
3 3 — 

01-10、10-04、

20-02 

10-04、20-02 按

36 班设置、01-10

按 45 班设置 

小学 2 1 14-05 11-09 

14-05 按 24 班设

置、11-09 按 30 班

设置 

2 

医疗

卫生

设施 

综合医院 2 2 — 12-05、17-08 
12-05、17-08 按

200 床设置 

卫生监督防疫

站 
1 1 — 14-02 — 

3 

文化

娱乐

设施 

文化站 2 2 — 04-01、07-12 — 

居住区级文化

中心 
1 1 — 17-07 — 

影剧院 1 1 — 07-12 — 

图书馆 1 1 — 07-12 — 

4 
体育

设施 

综合体育活动

中心 
2 2 — 09-01、20-04 — 

社区体育活动

场地 
4 4 — 

01-09、04-04、

11-10、13-02 
— 

游泳池 2 2 — 09-01、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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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施

类别 
项目名称 

数 量 所在地块号 

备 注 总  

量 

规划

增加 
现状保留 规  划 

5 

行政

管理

与社

区服

务设

施 

街道办事处 1 1 — 17-02、 — 

社区警务室 3 3 — 
04-01、11-08、

17-07 
— 

社区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 
4 4 — 

04-01、09-11、

11-08、17-07 
— 

社区健康服务

中心 
1 — 13-03 — — 

社区服务中心 1 1 — 17-02 — 

6 
商业

设施 
肉菜市场 2 2 — 04-02、09-10 — 

7 

道路

交通

设施 

社会停车场库 6 6 — 

04-02、05-09、

07-02、09-12、

17-03、17-13 

— 

公交首末站 1 1 — 01-03 — 

综合车场 1 1 — 01-07 — 

8 

给水

排水

设施 

雨水收集处理

设施 
2 2 — 09-12、20-03 — 

9 
邮政

设施 
邮政支局 1 — 18-04 — — 

10 
电力

设施 
变电站 1 — 12-03 —  

11 
环卫

设施 

垃圾转运站 2 2 — 05-06、20-05 — 

公共厕所 3 3 — 
04-04、10-01、

11-10 
— 

12 

防灾

减灾

设施 

消防站 1 1 — 07-09 — 

应急避难场所 8 7 14-05 

01-10、02-10、

04-04、09-01、

11-10、13-02、

20-02 

— 

    注：下划线表示该设施为非独立占地。 

5.6 本图则安排了综合医院、文化中心、综合体育中心等等居住地区级设施。 

5.7 本片区污水排至龙华污水处理厂，工业及特种废水需经处理达到《污水

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后方可排入城市污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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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本图则大浪河、龙华河河道蓝线；110 千伏高压走廊、大眼山-梧桐山微

波通道；机荷高速现状高压燃气管道橙线控制线依据相关专项规划确定。 

5.9 本片区加强节水宣传、提高居民节水意识，全面推广使用节水型器具，

引导工业企业改进用水工艺，推广工业节水新技术，加强对工业废水的

处理，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规划区内生活区相对集中，积极倡导

在住宅小区内建立建筑中水系统，将生活污水处理后用于非饮用杂用水。

建筑工程的附属设施应与雨水利用工程相结合，建筑雨水利用工程与中

水系统相结合。在规划区的绿地和广场下设置地下蓄水池，集蓄雨水作

为道路清扫、绿地浇洒等城市杂用水的重要补充。 

5.10 本图则中配套设施的建设须同时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

防护要求。 

6 道路交通 

6.1 本片区对外联系的主要道路有机荷高速公路、福龙大道、布龙路、石清

大道、大浪南路、华观大道。各街坊出入口及内部道路详见本图则“图

表”。 

6.2 本片区近期规划有轨道 6 号线经过，在片区内设有大浪站。规划具体线

位及站位以最终批准的相关规划为准。 

6.3 本片区规划道路分五个等级： 

（1）高速公路：机荷高速公路，红线宽度 100 米，为双向 8车道； 

（2）快速路：华观大道，红线宽度 80 米，为双向 6 车道主道+双向 2 车道辅     

道；福龙大道，红线宽度 80 米，为双向 6车道； 

（3）主干路：布龙路，红线宽度 100 米，为双向 8 车道；石清大道，红线宽

度 60 米，为双向 6 车道；华盛路，红线宽度 60 米～40 米，为双向 6 车

道；华荣路，红线宽度 60 米，为双向 6 车道；大浪南路，红线宽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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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为双向 6车道；华兴路，红线宽度 40 米，为双向 6车道。主干路网

密度为 2.4 公里/平方公里； 

（4）次干路：华发路、华辉路、园兴路、华繁路、华昌路、华旺路，红线宽

度 30 米～40 米，为双向 4 或 6 车道。次干路网密度为 1.7 公里/平方公

里； 

（5）支路：各地块通行与出入的主要道路，红线宽度 12 米～18 米，双向或

单向组织交通，车道数为 2车道或 4车道，支路网密度为 5.8 公里/平方

公里。 

6.4 本片区内建议性支路的位置以虚线表示，具体实施时，为减少拆迁、尽

量利用现状地形及其它合理原因，其线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6.5 本片区内各地块主要机动车出入口不宜设置在主、次干路上，也不宜设

置在行人集中与优先地区。主干路距平面交叉口转角缘石曲线的端点 80

米范围内、次干路距平面交叉口转角缘石曲线的端点 50 米范围内不宜设

置机动车出入口。支路设置尽量减少与主干路相连，支路和主干路相交

时，交叉口限制车辆左行。 

6.6 本片区公共交通场站有公交首末站 1处、综合车场 1处。 

6.7 本片区共设独立占地公共停车场 6 处，占地面积共 3.68 公顷。配建非独

立占地公共停车场 1 处，总建筑面积共 3.0 万平方米。其他停车位配置

标准按《深标》相关规定执行。所有停车场均应为残疾人提供不小于总

数 1.5%的专用停车位。 

6.8 本片区应构建便利的自行车道系统，片区内有条件的道路应设置独立的

自行车道。同时鼓励在大型公园、河道两侧、公共绿地以及环境优美地

区设置独立的自行车休闲道。 

6.9 本片区规划人行过街设施 9 处，除本图则规划确定外，还可以在有必要

设置行人过街通道的地段修建天桥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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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城市设计 

7.1 本片区城市空间形态控制应满足如下要求：规划确立华旺路、华荣路与

华兴路为重要城市道路景观轴，其中华旺路重点塑造繁华的商业景观意

向；布龙路与大浪南路为主要的生活景观轴。通过景观轴线沿线建设的

控制与引导，使本片区在城市景观特色上具有独特的可识别性，与次中

心区的城市功能协调一致。 

7.2 本片区建筑界面应满足如下要求：保证建筑间连续性和协调性，强调体

现城市街墙景观，并尽可能地退让红线，以提供更多的公共开放空间。 

7.3 本片区建筑高度应满足如下要求：重点对布龙路一侧的建筑进行高度控

制，并预留对西南侧羊台山的视线通廊；打通 06-02 地块周边的道路系

统，并形成良好视觉景观联系；结合改造更新单元，沿华旺路南侧形成

高层建筑引导区，合理进行高层建筑开发，形成规划区的标志性区域；

鼓励集约用地，适当提高工业区建筑高度，高度控制在 60 米以下。  

7.4 其它要求：严格限定商业性广告的位置、规模，商业性广告必须承诺无

条件遵守《深圳市户外广告设置指引》的规定,并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户

外广告设置的行政许可；各类型广告应进行统一规划协调布置，避免影

响建筑物及公共环境的景观效果；标识应清晰、明确、规范，标识物的

形式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广告与标识应进行夜间照明；考虑居住环境

的舒适性和公共空间的视觉质量；保证行人和机动车驾驶者的安全。 

8 城市更新 

8.1 本片区城市更新包括“综合整治”、“功能改变”及“拆除重建”三种类

型。 

8.2 在本图则范围内进行“综合整治”及“功能改变”两类城市更新活动，

应以本图则为基础依据相关规定执行。在本图则范围内进行“拆除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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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城市更新活动，应以图则确定的城市更新单元为基础编制城市更新单

元规划，并按相关程序报批。特殊原因需调整或新增城市更新单元的，

须按相关规定进行。 

8.3 本图则划定 4个城市更新单元，总用地面积约 56.09 公顷。 

8.3.1 GX01 城市更新单元 

（1）该单元地处华兴路南侧，福龙路大道东侧，图则通过对现状旧村

的改造，提升城市形象，优化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 

（2）该单元内除独立占地的配套设施外的“拆除重建”类地块的规划

建筑总量约为 40.0 万平方米，其中居住建筑总量约为 30.0 万平方米。

具体指标由更新单元专项规划确定。 

（3）该单元内应重点落实绿地公园 1处（04-04）。 

8.3.2 GX02 城市更新单元 

（1）该单元地处轨道 6号线规划站点周边 500 米～800 米范围内，图则

通过对旧村级旧工业区的改造，优化调整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结构，完

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2）该单元内除独立占地的配套设施外的“拆除重建”类地块的规划

建筑总量约为 32.0 万平方米，其中居住建筑总量约为 16.0 万平方米。

具体指标由更新单元专项规划确定。 

（3）该单元应重点落实九年一贯制学校 1 处(10-04)、社会停车场库 1

处（09-12），同时应注意加强轨道站点与周边用地的无缝接驳和步行

系统联系。 

8.3.3 GX03 城市更新单元 

（1）该单元地处华发路南侧，华荣路西侧，图则通过对现状旧工业区、

旧村的改造，优化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设施。 

（2）该单元内除独立占地的配套设施外的“拆除重建”类地块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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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总量约为 18.0 万平方米，其中居住建筑总量约为 18.0 万平方米。

具体指标由更新单元专项规划确定。 

（3）该单元应重点落实配套设施有小学1处(11-09)、谭罗公园（11-10）。 

8.3.4 GX04 城市更新单元 

（1）该单元地处华荣路与华旺路交叉口处，图则通过东侧大浪街道办

的建设为契机，改造现状旧工业区，优化调整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结构，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2）该单元内除独立占地的配套设施外的“拆除重建”类地块的规划

建筑总量约为 36.0 万平方米，其中居住建筑总量约为 28.0 万平方米。

具体指标由更新单元专项规划确定。 

（3）该单元应重点落实华新公园（17-01）、大浪街道办(17-02)、社会

停车场库 1处（17-03）和综合医院 1处（200 床）（17-08）。 

8.4 本图则确定的城市更新单元内开发建设总量，尤其是居住建筑总量，不

宜突破。在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编制过程中经研究确需突破的，应重新校

核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市政设施容量，经充分论证后纳入城市更新单元

规划，并按其审批程序报批。 

8.5 本图则确定的城市更新单元内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市政设施及绿地的配

置规模，应在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中落实。在保证合理服务半径的前提下，

其具体位置可优化完善。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可视情况在本图则基础上增

加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市政设施及绿地。 

8.6 本图则确定的城市更新单元内主、次干道及地下市政管线的宽度和线位

应在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中落实。支路在满足道路设计相关规范要求的前

提下，可优化完善其具体线位。 

8.7 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可根据相关规定结合上述原则，对更新单元内具体地

块的划分及主导用地性质进行优化调整，并进一步明确各地块开发强度

等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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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地名 

9.1 按照一地一名、名实相符的原则，结合本片区现状地名特征，编制本片

区地名规划，保证地名的规范化及标准化。 

9.2 本片区的地名规划内容主要包括自然地理实体名称、道路及交通设施名

称。 

9.3 本片区地名命名具体情况详见“地名规划一览表”（表 9.3）。 

表 9.3：地名规划一览表 

类别 序号 原有地名 规划名称 道路等级 备注 

现状

道路 

 

1 机荷高速公路 机荷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西起福龙大道，东至大浪南路 

2 华观大道 华观大道 快速路 西起布龙大道，东至大浪南路 

3 福龙大道 福龙大道 快速路 西起机荷高速，南至布龙路 

4 布龙路 布龙路 主干路 西起福龙大道，南至华观大道 

5 华旺路 华旺路 主干路 西起布龙大道，东至大浪南路 

6 华荣路 华荣路 主干路 北起石清大道，南至华观大道 

7 华盛路 华盛路 主干路 北起石清大道，南至华观大道 

8 华兴路 华兴路 次干路 西起福龙大道，东至大浪南路 

9 华发路 华发路 次干路 西起华繁路，东至大浪南路 

10 园兴路 园兴路 次干路 北起石清大道，南至华兴路 

11 华繁路 华繁路 次干路 北起华兴路，南至布龙大道 

12 华昌路 华昌路 次干路 北起石清大道，南至华观大道 

13 大浪南路 大浪南路 次干路 北起石清大道，南至华观大道 

14 园富路 园富路 支路 西起园发路，东至华荣路 

15 园发路 园发路 支路 北起石清大道，南至华霆路 

16 教育路 教育路 支路 西起华盛路，东至大浪南路 

17 英泰路 英泰路 支路 西起华荣路，东至大浪南路 

规划

道路 

1 — 石清大道 主干路 西起福龙大道，东至大浪南路 

2 — 华霆路 次干路 西起华辉路，东至华盛路 

3 — 华辉路 次干路 北起石清大道，南至华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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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上横朗一路 支路 北起石清大道，南至华兴路 

5 — 上横朗二路 支路 西起上横朗一路，东至华辉路 

6 — 上横朗三路 支路 北起上横朗二路，南至上横朗五路 

7 — 上横朗四路 支路 西起福龙大道，东至上横朗八路 

8 — 上横朗五路 支路 西起上横朗八路，东至华辉路 

9 — 上横朗六路 支路 西起福龙大道，东至华辉路 

10 — 上横朗七路 支路 北起上横朗四路，南至华兴路 

11 — 上横朗八路 支路 北起上横朗五路，南至华兴路 

12 — 上横朗九路 支路 北起上横朗五路，南至华兴路 

13 — 下横朗一路 支路 西起福龙大道，东至华繁路 

14 — 下横朗二路 支路 西起华兴路，南至华旺路 

15 — 下横朗三路 支路 北起华兴路，南至下横朗一路 

16 — 下横朗四路 支路 北起华兴路，南至下横朗一路 

17 — 下横朗五路 支路 西起下横朗四路，东至华繁路 

18 — 下横朗六路 支路 北起下横朗一路，南至华旺路 

19 — 下横朗七路 支路 东起下横朗六路，南至下横朗二路 

20 — 下横朗八路 支路 北起下横朗二路，南至布龙路 

21 — 下横朗九路 支路 北起下横朗二路，南至下横朗十路 

22 — 下横朗十路 支路 西起布龙路，东至华旺路 

23 — 华体一路 支路 西起华旺路，东至华体二路 

24 — 华体二路 支路 东起华繁路，南至布龙路 

25 — 谭罗一路 支路 北起华发路，南至布龙路 

26 — 谭罗二路 支路 北起谭罗五路，南至布龙路 

27 — 谭罗三路 支路 北起华荣路，南至谭罗五路 

28 — 谭罗四路 支路 东起华荣路，南至布龙路 

29 — 谭罗五路 支路 北起华繁路，南至华观大道辅道 

30 — 谭罗六路 支路 北起华发路，南至谭罗四路 

31 — 谭罗七路 支路 西起谭罗一路，东至华荣路 

32 — 谭罗八路 支路 北起谭罗二路，东至谭罗四路 

33 — 同富一路 支路 西起华辉路，东至同富四路 

34 — 同富二路 支路 北起华霆路，南至华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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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同富三路 支路 北起华霆路，南至华兴路 

36 — 同富四路 支路 北起华霆路，南至华兴路 

37 — 同富五路 支路 西起华繁路，东至华荣路 

38 — 同富六路 支路 西起华繁路，东至华荣路 

39 — 同富七路 支路 北起华兴路，南至华旺路 

40 — 同富八路 支路 北起华兴路，南至华旺路 

41 — 华金一路 支路 西起华荣路，东至华盛路 

42 — 华金二路 支路 西起华昌路，东至华霆路 

43 — 宏富一路 支路 西起华荣路，东至华盛路 

44 — 宏富二路 支路 北起宏富一路，南至华兴路 

45 — 宏富三路 支路 北起华霆路，南至宏富一路 

46 — 宏富四路 支路 北起华霆路，南至华兴路 

47 — 宏富五路 支路 西起宏富七路，东至华昌路 

48 — 宏富六路 支路 西起华荣路，东至华昌路 

49 — 宏富七路 支路 北起华兴路，南至华旺路 

50 — 宏富八路 支路 西起宏富十路，东至华盛路 

51 — 宏富九路 支路 西起华昌路，东至华盛路 

52 — 宏富十路 支路 北起华兴路，南至华旺路 

53 — 华新东一路 支路 西起华昌路，东至华盛路 

54 — 华新东二路 支路 北起华旺路，南至华发路 

55 — 华新东三路 支路 西起华新东二路路，东至华盛路 

56 — 华新中一路 支路 西起华荣路，东至华昌路 

57 — 华新中二路 支路 西起华荣路，东至华昌路 

58 — 华新中三路 支路 北起华旺路，南至华新中一路 

59 — 华新中四路 支路 北起华新中二路，南至华发路 

60 — 华新西一路 支路 西起华繁路，东至华荣路 

61 — 华新西二路 支路 西起华繁路，东至华荣路 

62 — 华新西三路 支路 北起华旺路，南至华新西二路 

63 — 爱义一路 支路 西起华盛路，东至大浪南路 

64  爱义二路 支路 西起华盛路，东至大浪南路 

65 — 爱义三路 支路 西起华盛路，东至爱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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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 爱义路 支路 北起华兴路，南至华观大道 

67 — 英冠路 支路 北起华发路，南至华观大道辅道 

68 — 英爱路 支路 西起英冠路，东至英泰路 

69 — 英顺路 支路 北起华发路，南至英富路 

70 — 英明路 支路 北起华发路，南至英富路 

71 — 英富路 支路 南起华荣路，东至华昌路 

72 — 英大路 支路 北起华发路，南至英泰路 

73 — 英育路 支路 西起华盛路，东至英义路 

74 — 英林路 支路 西起英义路，南至英泰路 

类别 序号 原有地名 规划名称 分类 备注 

自然

地理

实体 

1 龙华河 龙华河 河流 — 

2 大浪河 大浪河 河流 — 

公共

开敞

空间 

1 — 下横朗公园 绿地公园 — 

2 — 同富裕公园 绿地公园 — 

3 — 华新公园 绿地公园 — 

4 — 谭罗公园 绿地公园 — 

9.4 本片区最终地名以批准生效的命名为准。 

10 其它规定 

10.1 涉及本图则第 3.5、3.6、3.7、4.2、4.4、5.3、6.4、6.9、8.5、8.6 及

8.7 条款的申请和修改调整，由规划国土主管部门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审

批。  

10.2 本图则确定为“现状保留”的地块，仅指保留其现状合法的用地性质和

建设规模，以及对其进行综合整治或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功能改变；本图

则确定为“规划”的地块，是指该地块的用地性质和规划指标经本图则

研究确定,包括新建及拆除重建的地块；本图则确定为“依据政府批件”

的地块，是指地块的用地性质和规划指标已经合法程序确定的在建或未

建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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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本图则条款未提及的其它修改和调整事项，由规划国土主管部门受理并

按程序报市规划委员会审批。 


